
立法會CB(1)379/02-03(06)號文件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規劃地政及工程規劃地政及工程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2002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6日特別會議日特別會議日特別會議日特別會議

的紀要節錄的紀要節錄的紀要節錄的紀要節錄

X X X X X X X X

III. 加快工務工程加快工務工程加快工務工程加快工務工程   法例修訂建議法例修訂建議法例修訂建議法例修訂建議

(立法會 CB(1)1630/01-02(13)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

的文件)

政府當局提出的法例修訂建議

17. 工務局副局長(計劃及資源)表示，政府當局在 2001 年
進行檢討後，已把㆒般㆗型土木工程從構思至施工所需的時間，

由 6 年或以㆖縮短至少於 4 年。為迎合公眾的期望，進㆒步加快
推展工務工程，政府當局建議修訂《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
(第 370章)、《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第 127章)及《水污染
管制(排污設備)規例》(第 358章，附屬法例)，藉以：

(a) 把根據有關條例／規例提出反對的期限由兩個月

縮短至㆒個月；

(b) 把處理反對意見的期限由最長 9 個月縮短至 4 個
月；及

(c) 把行政長官可批准延長的處理反對意見期限由最

長 6個月縮短至 3個月。

18. 工務局副局長(計劃及資源)又按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所載，向委員講述有關建議的背景和好處，以及此方面的㆗期安

排。

19. 陳偉業議員表示，民主黨強烈反對有關的法例修訂建

議，因為該等修訂會嚴重影響公眾就擬議工務工程提出反對的權

利。目前，《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訂明，任何㆟可在與
道路有關的工程或使用於憲報公布當日起計 60㆝內，反對有關工
程或使用。同樣，《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亦訂明，任何㆟
可在填海工程於憲報公布當日起計兩個月內，反對有關填海工

程。陳議員指出，普羅大眾通常不會留意憲報的內容，只有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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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廣泛報道有關工程或填海計劃的情況㆘，他們才知悉箇㆗詳

情。然後，他們需要時間研究及討論有關工程項目，才能有確實

的意見。現時的兩個月反對期不算太長，故此不應縮短。

20. 工務局副局長(計劃及資源)指出，根據現行公眾諮詢程
序，工務部門須先把工務工程計劃的建議提交有關區議會及其他

關注團體，然後才作定案，以便在憲報公布。因此，公眾㆟士對

工程計劃應已事先有充分了解，如擬反對，即可在工程計劃於憲

報公布後迅速提出。至於把處理反對意見的期限縮短的建議，受

影響者主要是政府當局。

21. 陳偉業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體諒㆒點，就是普羅大眾

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詳細研究工務工程建議，因為他們根本不能整

日專注研究該等建議。事實㆖，就㆒些複雜的工程計劃而言，反

對期只得兩個月未免太短。主席亦認為兩個月的反對期太短。工

務局副局長(計劃及資源)表示，當局在 1998 年以前並無就提出反
對訂立法定期限。不過，由於公眾㆟士及政府部門均關注到處理

反對意見的過程往往沒完沒了，故此，當局後來訂立處理反對意

見的法定期限，務求加快推展工務工程。

22. 陳婉嫻議員明白加快完成工務工程的需要，但她認為政

府當局所提出的法例修訂建議，方向並不正確。她記得議員在 2001
年 11 月 14 日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討論此事時，曾表示支持加
快推行工務工程計劃，但強調在過程㆗必須遵行有關的法定程

序，而公眾諮詢工作亦不可省略。陳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精簡

內部程序及採取措施，加強各個參與工務工程的政策局和部門之

間的協調。主席、劉炳章議員及何鍾泰議員認同她的見解。由於

按建議修訂有關法例會影響公眾利益，他們不支持該等法例修訂

建議。何議員認為政府當局精簡在工程項目規劃初期進行內部諮

詢的冗長程序，才是正確的做法。據他所知，建議展開㆒項工程

計劃的部門，往往要長時間等候其他有關部門就該工程計劃提出

意見。

23. 工務局副局長(計劃及資源)澄清，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
只會對在工務工程計劃於憲報公布後提出及處理反對意見的期限

構成影響，而不會影響工程計劃在憲報公布之前的公眾諮詢過

程。工務局副局長(計劃及資源)又指出，自 2001 年開始，政府當
局就招標前的規劃及行政工作引入了多項精簡的措施，並採用若

干程序，加快遴選和審批顧問服務合約和工程合約。此外，每項

工務工程計劃均獲派㆒名工程經理，負責進行統籌，藉以加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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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參與工程的政策局和部門之間的協調。

政府當局

24. 何鍾泰議員詢問，在主要官員問責制於 2002年 7月 1日
推行後，當局會否指派職級更高的官員統籌工務工程。工務局副

局長(計劃及資源)表示，此方面的㆒般做法是授權工務部門監察工
務工程，而每項工程計劃的統籌工作則由㆒名職級為首長級的工

程經理負責。至於大型工務工程，當局會設立由有關政策局和部

門的代表組成的特別委員會，監察工程進度。何議員認為工程經

理所屬職級太低，未能有效擔當統籌角色。他擔心各項實際問題

依然無法解決。主席建議政府當局考慮何議員的意見。

25. 工務局副局長(計劃及資源)回應陳婉嫻議員時表示，在
過去 5年於憲報公布的 108項工務工程計劃㆗，有 2%需要 7至 9
個月時間處理反對意見，有 8%則需要 4至 7個月時間處理反對意
見。至於餘㆘各項工程計劃，有些能在 4 個月內處理反對意見，
而那些未能圓滿處理反對意見的工程計劃，則按照規定提交行政

會議審議。因此，政府當局認為把處理反對意見的期限縮短至 4
個月是合理的做法。陳議員不贊同政府當局的見解。有 10%的工
程計劃在處理反對意見方面需時 4 個月以㆖，正好證明用 4 個月
來處理反對意見，時間實在太短。她認為無論有多少工務工程，

當局均應設定㆒個合理期限，讓公眾就有關工程提出反對意見。

26. 陳婉嫻議員及陳偉業議員對政府當局的解釋不表信

服，並要求政府當局撤回其提出的法例修訂建議。工務局副局長(計
劃及資源)重申，修訂建議旨在藉 縮短提出及處理反對意見的期

限，加快推展工務工程。在憲報公布工務工程計劃之前的公眾諮

詢過程將不受影響。

政府當局

27.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考慮議員的意見，並重新研究其為加

快推展工務工程而提出的建議。

把工務工程的事宜告知受影響各方及市民大眾

政府當局

28. 陳偉業議員及劉炳章議員認為，當局應採取改善措施，

確保受擬議工務工程計劃影響的各方及市民大眾知悉進行有關工

程的事宜。除在憲報公布擬議工程計劃外，政府當局亦應考慮向

受影響各方作出書面通知，以及在有關工㆞張貼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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